
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1+6+N”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根据省、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要求，为充分汲取江苏响水县“3.21”特别重大事故的教训，经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3个月的 “1+6+N”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专项整治行动。（“1”指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工作。“6”指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特种设备、油气输送管道和涉氨制冷。“N”指各部门各行业结合自己的实际，对自己管辖范围内分管领域内安全生产风险较高的突出问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责制宜，开展排查整治行动。）对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零容忍、出重拳，猛药去疴，强力排查整改。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把安全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发展各个方面，把安全生产管理规范、规程、规定贯彻到一切生产和工作中，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铸安”行动常态化实效化和风险管控“六项机制”制度化规范化，彻底排查治理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不丢掉任何一个盲点、不留下任何一个隐患，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坚决防止平地起惊雷的事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工作措施

（一）坚持目标导向、严防事故。确保实现全区年度安全生产工作目标，牢牢守住平安为基、安全发展的底线和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红线，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严防事故发生。

（二）坚持以案为鉴、以事为师。深刻汲取江苏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血的教训，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脆弱性、高危性，从事故教训中看到我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做到一方出事故、多方受教育，一地出事故、全体受警示，排查消除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三）坚持“六个切实”、落实责任。切实树牢人命关天、责任如山的担当意识，切实强化事故可防、事在人为的进取精神，切实健全常态长效、实用管用的工作机制，切实锤炼有责必尽、执法必严的务实作风，切实提升科技保安、科技强安的能力水平，切实巩固齐抓共管、合力铸安的良好态势。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夯实党政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构建严密的责任网络。

（四）坚持全面排查、精准治理。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有关单位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责制宜，全面深入开展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实现排查整治全覆盖、无死角，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空白、不留盲区。对事故易发的领域、其他地方亡人事故不断的领域和同类事故反复发生的领域、一旦发生事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领域进行重点整治。要箭指靶心、精准治理，防止“大水漫灌”“隔墙撂砖”的工作方式，充分发动群众，落实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确保治理取得实效。

（五）坚持依法治安、严格执法。持续保持高压态势，集中挂牌一批重大隐患、严惩一批违法行为、取缔一批非法单位、公布一批联合惩戒“黑名单”，对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和违法行为要零容忍、出重拳，猛药去疴，强力排查整改。坚决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真正让执法“长牙齿”，对漠视法规、罔顾生命的企业及其负责人依法严惩不贷。

（六）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持续推进以“严执法、排隐患、强管理、保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安全生产“铸安”行动和查找、研判、预警、防范、处置、责任“六项机制”建设，坚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安字为本，切实做到全过程安全监管、全覆盖排查隐患、全方位防范风险、全链条落实责任，通过集中整治查缺补漏，推动建立安全风险管控长效机制。

三、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结合自身行业监管和属地监管的特点从即日起立即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隐患排查工作要确保细致全面，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对排查出来的问题跟踪督办，全力推动隐患整改，形成闭环管理。各企业、各有关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夯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整改，对排查出存在重大隐患、不能保证安全生产的，必须坚决停产整顿。
四、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
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结合当前安全生产特点，进一步加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执法力度，深化安全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打非治违”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坚决遏制各类事故的发生。
（一）加强易燃易爆、化工（危化品）行业领域安全监管。要严格按照省、市、区有关化工（危化品）治理和管理相关要求，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加油站、加气站以及烟花爆竹等覆盖全区所有涉及化工（危化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运输、废弃处置等各领域、各行业、各环节、各企业、各单位的安全监管，严格落实防火、防爆、防泄漏、防中毒、防静电等安全措施，强化危化品运输安全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等行为。加强化工企业安全源头管控，严格规划准入，建立完善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科学合理确定企业选址和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生活区空间布局。新建化工项目和企业必须进入化工集中区，新建化工企业必须装备自动化控制系统，高危项目审批必须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前置条件，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各项工作必须以安全为前提，实行重大安全风险“一票否决”。（牵头单位：安监局  安委会成员单位配合）
2、强化消防安全监管。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场、餐饮娱乐、网吧、宾馆、学校、幼儿园、健身馆、仓储场所、养老院、“城中村”、“三合一场所”、村（社区）内“小散乱污”企业、高层建筑、电气火灾隐患、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等排查为重点，全面检查消防设施和设备完好情况、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情况、消防制度落实情况等，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通畅、消防设施不按规定配备或不能正常使用的，必须限期改正，逾期整改不到位，坚决停业整顿。（牵头单位：消防大队  安委会成员单位配合）
3、加强建筑施工现场监管。建设部门和工程建设单位等要以预防坍塌、高处坠落、起重机械事故、各类高处施工平台、架桥机、脚手架、模板支撑体系、排查顶棚等临时建筑可能存在倒塌、坍塌事故的风险点等各环节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对不按专项设计方案施工、无相应资质证书从事建筑施工活动，抢工期、赶进度等危及安全生产的行为坚决依法严惩。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严禁恶劣天气下强行组织施工。对现场管理秩序混乱、问题突出、隐患严重的施工工地要停工整顿，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施工。（牵头单位：建设发展局   安委会成员单位配合）
4、加强特种设备专项监管。质监分局要对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及其他特种设备开展专项整治，发现隐患督促整改，逾期整改不到位的，坚决停业整顿。（牵头单位：质监分局   安委会成员单位配合）
5、其他重点监管工作。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严格按照各自的行业监管和属地监管职责组织开展好城市燃气、供水、供电、涉氨制冷、粉尘涉爆、玻璃幕墙、汽车蓄电池、有限空间作业、供热管网、道路交通、交通运输、汽车和电动车维修、供电设备、村（社区）内“小散乱污”企业、钢铁市场、危房隐患、自建房质量隐患、大型集会拥挤踩踏事故隐患、枯井河塘安全隐患、农村小商铺安全隐患、液化气非法经营点、“地条钢”等安全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切实加强节假日值班工作，落实应急值班制度。（区安委会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负责）
六、其他要求
1、各部门、各企业、各有关单位，要以此次大检查大督查大整治工作为契机，提升检查质量，建立台账，建立长效机制，经开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按照各自的行业监管和属地监管职责立即把大检查通知传达到各自监管的行业、领域、企业（单位），实现隐患排查-整改-验收的闭环管理。
2、各部门、各单位要攻坚克难、主动作为、通力配合，形成合力，要主动深入企业（单位）加强督查、指导。
3、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持续发挥“四不两直”优势，采取暗查暗访、随机抽查、“回头看”检查、交叉检查、专家会诊深查问题，彻查隐患，督促整改到位。

4、各有关部门（单位）按照任务分工，制定行业领域专项行动方案，于4月11日前报送至区安委会办公室，每月底前向区安委会办公室报送专项行动开展情况。

